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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部不动产登记小组成立
专家：不动产登记制度有望落地

记者2日从国土部获悉，为加快建立和实施不动产统一
登记制度，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积极稳妥推进各项工
作，国土资源部办公厅日前正式印发关于成立不动产统一登
记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3月28日，部党组成员、副部长、不动产登记工作领导小
组组长胡存智在主持召开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时要求，突出
重点，抓好不动产登记制度顶层设计。

会议强调，推进不动产统一登记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障
交易安全，保护权利人权益，提高政府治理效率，夯实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基础。为加快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步伐，当前要
紧紧围绕登记机构、登记依据、登记簿册和信息平台“四统
一”要求，认真研究不动产制度建设各项工作，突出重点，抓
好顶层设计。

3月26日，不动产登记工作第一次部际联席会议在京召
开。部际联席会议召集人、国土资源部部长、党组书记、国家
土地总督察姜大明主持会议并讲话。

姜大明强调，建立和实施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是一项重
点改革任务，是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产权
保护制度”、“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健全自然资源资产制
度”等精神的内在要求，对于进一步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夯实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有重要作用。

姜大明表示，从今年开始，通过基础制度建设逐步衔接
过渡，统一规范实施，用 3年时间全面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
制度，用 4年时间运行统一的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
台，实现不动产审批、交易和登记信息实时互通共享和依法
查询，形成不动产统一登记体系。

■解读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2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此前，市场对不动产登记是否能够如期落地一直存在疑惑，
不动产登记工作领导小组成立明显在加快推进这一政策落
地。

其次，不动产登记最关键的是制度顶层设计，技术并不
存在问题，一旦顶层设计完成，推进的速度将会加快。

第三，不动产登记本身并不是房地产调控，但应该说这
一政策是房地产调控从之前的交易环节调控转变到存量环
节调控的重要标志性事件，对市场的影响将非常大。

张大伟还表示，目前不动产登记推进面临两大阻力，首

先涉及到个人私有财产或者隐私，人们不愿意配合，这与国
人“有财不外露”的观念有关，同时也担忧个人财产信息泄
露。

另一个阻力是人为因素，一些地方或部门属于拥有多套
住房的群体，进行不动产统一登记、住房信息联网，无异于打
破既得利益，所以大多不愿主动配合联网工作。

此次不动产登记工作领导小组成立，有望加速这一政策
落地。对于市场影响来说，这一小组的建立，基本也就确立
了政策落地的时间将很接近。

○新闻背景

2014年2月24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由国土资源部牵
头九部门建立不动产登记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该联席
会议是沟通协调解决重大问题，研究推动建立不动产统一登
记制度的重要议事平台。

会议明确，土地、房屋等不动产权利涉及千家万户，要保

持工作的连续性和平稳过渡。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不影响
现有的各类不动产权证书效力；统一的不动产权利证书颁发
后，不会强制更换新的证书，而是通过产权变动后的变更登
记逐步替换，“不变不换”，不增加企业和群众负担。

小组成立 有望加速政策落地

不动产登记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2014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点》公布

首提辟“官谣”
“三公”需有账目明细

1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2014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点》（以下简称《要
点》），所有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都要详细公开，细化说明因公出国（境）团
组数及人数，公务用车购置数及保有量，国内公务接待的有关情况，以及“三公”
经费增减变化原因等信息。同时首次提及“官谣”现象。

昨天上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莫于川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之前对“三公”经费的公开提过很多的要求，此次
对财政提出很细化的要求，并将明细账目公开予以强调，这
样对三公的使用会是一种有效的监督，会遏制一部分不必要
的“三公”开支。

莫于川曾参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起草。
他认为，政府机关的大部分事情都涉及公共利益，过去

对于有公共服务性质的企事业单位都有公开的要求，就因为

涉及公共利益，这是不言而喻的。
“这些企事业单位承担着法律规定或政府授权的公共管

理和服务职能，垄断着大量市场资源，同时与市民利益息息
相关。这种公共性要求其应当履行信息公开的义务。”莫于
川说。

莫于川表示，详细的信息公开有利于推动中央提出的法
制政府建设。

▶范围
凡涉及公共利益须全面公开

《要点》指出，行政机关新获取和制作的政府信息，凡属
于涉及公共利益、公众权益、社会关切及需要社会广泛知晓
的，都要依法、全面、准确、及时地做好公开工作。

《要点》明确，要推动其他行政权力运行信息公开，扩大
公开范围，细化公开内容。对于相关舆情和热点问题，要及
时发布权威信息，消除不实传言，正面引导舆论。

确定为依申请公开或不予公开的，应当说明理由。要加
强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建设，对公开的政府信息，要依法
依规做好保密审查，涉及其他行政机关的，应与有关行政机
关沟通确认，确保公开的政府信息准确一致，避免出现不实
信息甚至“官谣”现象。

除按有关保密规定不宜公开其资金使用情况的部门和

单位外，中央和地方所有使用财政拨款的部门均应公开本部
门预算决算，部门预算决算要尽快公开到基本支出和项目支
出。

加大“三公”经费公开力度，所有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
经费都要详细公开，细化说明因公出国（境）团组数及人数，
公务用车购置数及保有量，国内公务接待的有关情况，以及

“三公”经费增减变化原因等信息。
深化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信息公开，发布

审计结果公告的同时，相关单位要及时、全面、准确公开整改
情况，进一步提升财政预算执行和收支审计工作情况的透明
度。

▶关注
建立征地信息查询制度

《要点》强调，当前要着力抓好征地拆迁、土地使用权出
让、产权交易、政府采购、保障性住房分配等方面的信息公
开。一是做好征地信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信息、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出让信息公开。建立征地信息
查询制度，方便公众查询征地批复、范围、补偿、安置等相关

信息。
《要点》最后指出，2014年年底前，各地区、各部门要向

国务院办公厅报送信息公开工作要点落实情况报告，国务院
办公厅将适时对落实情况开展督查，通报结果。

▶解读
公开有利于法制政府建设

《婴幼儿奶瓶安全要求》发布

奶嘴应抗撕拉
奶瓶标识须清晰

奶嘴是否抗拉、奶瓶密
封性好不好、重金属有没有
超标……这些婴幼儿奶瓶
是否安全的指标有了标
准。昨天，国内首个《婴幼
儿奶瓶安全要求》企业联盟
标准（简称：联盟标准）正式
发布实施。

数据显示，中国奶瓶产
品年消费量将超过 1.5 亿
个。而目前，市场上销售的
婴幼儿奶瓶质量参差不齐。

“消费者对于奶瓶产品的安
全性能、标准及选购常识知
之甚少，导致奶瓶的购买与
使用存在极大安全隐患，一
些质量低劣、不安全的产品
所造成的危害触目惊心。”
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
常务副会长梁梅说，奶嘴的
抗撕拉强度不合格、奶瓶容
积刻度偏差过大或不清晰、
重金属含量超标等将对宝
宝身体造成严重危害。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奶
瓶奶嘴企业至少 200多家，
但目前尚未制定关于奶瓶
产品的国家标准，也没有行
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只有极
少数骨干企业制定了企业
标准，大部分没有标注产品
执行标准，奶瓶市场处在无

标生产、监管缺失状态。
为此，中国玩具和婴童

用品协会联合国内外奶瓶
骨干企业，包括贝亲、飞利
浦新安怡、NUK、好孩子等，
以及权威检测机构等，成立

“婴幼儿奶瓶联盟标准委员
会”，编制发布企业联盟标
准。

梁梅称，联盟标准采用
了现有国家卫生标准以及
相关产品及材料的国家标
准，产品安全指标主要参考
了欧美等国标准。

联盟标准共包含安全、
标识、机械物理和化学性能
检测方法和包装等 7 项。
重点规定产品在物理、化学
等性能方面应满足要求，增
加了原材料卫生要求、整体
跌落强度要求以及邻苯二
甲酸酯含量要求及测试方
法等，这些指标是欧标所未
涉及的。

梁梅表示，协会方面将
针对市场上的奶瓶产品，配
合质检总局定期进行抽
查。目前抽查频率为一季
度一次。同时，对于产品质
量被检不合格的产品，商
场、电商等渠道商也将加强
准入门槛。

《婴幼儿奶瓶安全要求》主要内容
安全：奶瓶在使用时，

不应有锐利边缘及尖端。
标识：奶瓶容器上需

至少标有以ml为单位的容
量刻度。最小的容量刻度

数值不得大于60ml。
奶瓶产品使用的汉

字、数字和字母，起字体高
度不得小于1.8毫米。“危
险”、“警告”、“注意”等安
全警示的字体不小于四号
黑体字，警示内容的字体
应不小于五号黑字体。

对于含有吸管的产
品，应给出“吸管不适合6
个月以下婴儿使用”的警
告语。玻璃奶瓶则应附
加：“玻璃瓶易碎”。对于
纳钙玻璃奶瓶，注明“煮沸
消毒时水量应足够，避免

产品因长时间接触到温度
较高的锅底或锅沿而导致
变形。应特别注意瓶身消
毒及使用时不可急冷急
热，否则容易发生破裂现
象”。

材料：应符合《食品用
橡胶制品卫生标准》、《橡
胶奶嘴卫生标准》、《食品
包装用聚乙烯成型品卫生
标准》等共12项。其中，铅
元素迁移量限量为25mg/
kg，铬元素迁移量限量为
10mg/kg,汞元素迁移量限
量为 10mg/kg。六种邻苯
二甲酸酯的总含量不得超
过0.1%（m/m），其中包括邻
苯二甲酸二丁酯、邻苯二
甲酸丁苄酯、邻苯二甲酸
二正辛酯等六种。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